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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亚洲协调委员会 

第二十届会议 

2016 年 9 月 26－30 日，印度新德里 

《食典战略计划》实施监督 

（食典秘书处编写） 

引 言 

1. 在围绕“振兴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协调委员会（区域协调委）”议题讨论之后，食典委

第三十八届会议决定将“《食典战略计划》实施监测”内容纳入所有区域协调委员会的

暂定议程，以便支持执委会监测《2014－2019 年食品法典委员会战略计划》（《全球战略

计划》）的实施情况1。 

2. 每年，食典秘书处都会与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共同就《全球战略计划》总体实施

情况编写一份工作文件提交执委会。文件基于从三个不同来源收集到的信息，包括： 

(i) 现有数据（如可从报告或工作文件中获得的信息）；(ii)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提供的 

意见；(iii) 各委员会就《全球战略计划》13 项活动实施情况模板2提供的反馈意见，这些

活动的“负责方”是“各委员会”。包括亚洲协调委在内，共计 16 个委员会就模板提供了

反馈3。某些活动在数据收集方面面临的困难也在文中做了简要说明4。 

3. 除第 2 段提及的 3 个不同来源外，区域协调委还要就《全球战略计划》的监测提供

情况说明。某些区域协调委可能会将自身的《区域战略计划》实施情况作为一个信息来源；

但由于已决定终止本区域《区域战略计划》的工作，亚洲协调委可以考虑“亚洲协调委

关注活动清单”（见附录 1）5。 

4. 表 1 列举了《全球战略计划》的各项活动，并要求亚洲协调委对此提供信息。食典

秘书处在更新《2014－2019 年食典战略计划总体实施状况》时会记录亚洲协调委和其他

                                                      
1 食典委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2014－2019 年食品法典委员会战略计划》。执委会总体负责对《战略计划》的实施

情况进行监测。 

2 CX/CAC 15/38/12，5－10 段 

3 REP15/ASIA，附录 II 

4 CX/EXEC 16/71/5，17 和 18 段 

5 REP15/ASIA，34 段 

ftp://ftp.fao.org/codex/Publications/StrategicFrame/Strategic_plan_2014_2019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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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委提供的信息，以供执委会第七十三届会议（2017 年 7 月）审议。 

表 1：《全球战略计划》的活动（相关活动详见附录 II） 

负责方： 

食典成员 

2.2.1 鼓励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将提供科学建议确定为优先重点 

2.3.1 鼓励发展中国家响应粮农组织/世卫组织的数据请求提交数据（不清楚及

不可测量的指标，见下文） 

2.3.2 鼓励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支持旨在增强发展中国家生成、收集和提交数据

能力的各项计划 

2.3.3 鼓励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参与食典工作 

2.3.4 鼓励建设并参与相关网络，加强数据生成方面的合作（没有报告此项 

活动的信息渠道，见下文） 

没有收集 

信息的渠道 

2.3.4 鼓励建设并参与相关网络，加强数据生成方面的合作 

3.1.2 鼓励利用伙伴关系举措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实效 

3.2.2 鼓励发展中国家了解各食典委员会并将其置于优先地位 

无法衡量/ 

不明确的 

指标 

2.1.2 鼓励各成员的专业力量参与食典标准制定 

2.1.3 确保分析风险管理方案时充分考虑所有相关因素 

2.3.1 鼓励发展中国家响应数据请求提交数据 

3.1.1 鼓励各成员建立可持续的国家制度安排 

3.2.1 鼓励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实施计划，支持建立可持续的国家食典相关构架 

4.1.1 定期审查食典委和各委员会使用的工作进展/程序 
 

5. 执委会第七十一届会议讨论了编制《2020－2025 年全球战略计划》的进程和时间表。

特别是，执委会同意应以当前《2014－2019 年战略计划》作为新计划的起点，目前正在

进行的区域协调委会议（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2 月）应就新《战略计划》的总体目标和

具体目标提供建议。食典委主席和副主席将考虑区域协调委的意见，编写新《战略计划》

初稿草案，供食典委第四十届会议审议。区域协调委将有机会在2018－2019年召开的会议上

就新《战略计划》二版草案提出意见。 

建 议 

建议 1 

6. 请亚洲协调委审查负责方为“食典成员”的相关活动实施情况，并提供额外情况

说明。 

活动 2.2.1“鼓励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将提供科学建议确定为优先重点” 

在世卫组织，食品安全问题长期以来都没有出现在管理机构会议的议程之上，也

没有成员就此问题进行发言。在粮农组织，食品安全科学建议也没有出现在 2015 年

管理机构会议的议程之上。 

活动 2.3.2“鼓励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支持旨在增强发展中国家生成、收集和提交数据

能力的各项计划” 

2014 年和 2015 年，通过多种能力建设模式为亚洲协调委成员提供了支持，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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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6： 

 粮农组织食品中兽药残留国家培训讨论会，孟加拉，2015 年 1 月； 

 世卫组织继续就首个“国家总体膳食研究”分析为印尼卫生部提供技术支持。 

活动 2.3.3“鼓励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参与食典工作” 

亚洲协调委成员一直积极参与食典会议，约 50%的参会成员来自发展中国家。

2008 年至 2015 年，亚洲协调委成员在食典委/各委员会会议中的参与率总体持平（15

－18%）。除参会外，近年来亚洲协调委成员还积极参加讨论，并在牵头开展讨论方面

更为主动（详见附录 III）。 

7. 活动 2.3.1 和活动 2.3.4 将在建议 3 和建议 2 下分别讨论。 

建议 2 

8. 请亚洲协调委就以下活动的实施情况酌情提供信息，食典秘书处在收集相关信息

方面面临困难： 

 活动 2.3.4“鼓励建设并参与相关网络，加强数据生成方面的合作” 

 活动 3.1.2“鼓励利用伙伴关系举措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实效” 

 活动 3.2.2“鼓励发展中国家了解各食典委员会并将其置于优先地位” 

建议 3 

9. 请亚洲协调委考虑澄清或调整下列活动的指标以便测量，并酌情提供这些活动的

相关信息。 

 活动 2.1.2“鼓励各成员的专业力量参与食典标准制定” 

指标 

(i) 纳入成员国代表团的科技专家人数。 

(ii) 为国家立场提供适当意见的科技专家人数。 

 活动 2.1.3“确保分析风险管理方案时充分考虑所有相关因素” 

指标 

(i) 提出用于引导风险管理建议的所有相关因素的委员会文件数量。 

(ii) 明确反映出标准制定过程中对相关因素考虑方式的委员会文件数量。  

 活动 2.3.1“鼓励发展中国家响应数据请求提交数据” 

指 标 

(i) 响应数据征集要求的发展中国家数量增加。 

                                                      
6 CX/EXEC 16/71/5 号文件附录 II 详细说明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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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2.3.1 的指标正由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考虑，因此在此阶段不应审议。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需要制定更加明确的指标，说明如何计算提交数量，以及如何考虑提交

数据的质量。目前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正在讨论达成目标的最佳途径。 

 活动 3.1.1“鼓励各成员建立可持续的国家制度安排” 

指 标 

(i) 建立了常设国家食典构架的成员国政府数量－基线。 

(ii) 关于建立常设国家食典构架的成员国政府数量的年度报告表明建立此类构架

的国家数量增加。 

 活动 3.2.1“鼓励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实施计划，支持建立可持续的国家食典相关

构架” 

指 标 

(i) 拥有运转良好的国家食典构架的国家数量。 

 活动 4.1.1“定期审查食典委和各委员会使用的工作进程/程序” 

指 标 

(i) 工作进程与程序审查报告，具体说明： 

- 已经明确的标准制定工作阻碍因素的数量。 

- 为应对已明确阻碍因素而更新的进程和程序数量。 

建议 4 

10. 请亚洲协调委考虑制定简单、高效、可持续的方案，就建议 1－3 所涉活动的实施

情况收集信息。该方案不应给成员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可选方案如下，但不限于此： 

请协调员编写调查问卷，就上述活动的实施情况收集信息： 

 在下届会议召开前与“区域相关的试点工作”调查问卷一并分发；或 

 请食典秘书处将其纳入统一平台。 

建议 5 

11. 请亚洲协调委要求协调员在亚洲协调委下届会议上就《全球战略计划》相关活动

的实施情况进行报告。 

建议 6 

12. 请亚洲协调委审查《2014－2019 年全球战略计划》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并就可能

的新/修订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提供建议，交由食典委主席和副主席审议；主席和副主席

将编制新《战略计划》的初稿草案，供食典委第四十届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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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亚洲协调委关注活动清单 

引 言 

委员会提出，以下活动对于支持实施《2014－2019年食典全球战略计划》非常重要。 

(1) 以下活动的目标是实现亚洲成员在食品法典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工作中最大化的有效

参与，增加亚洲成员对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专家机构的科学投入 

活 动 

1.1 促进亚洲成员对于食品法典规则，包括《程序手册》，的理解。 

1.2 加强亚洲成员就相关问题提交意见和适当科学数据的能力。 

1.3 鼓励亚洲成员形成国家立场并参与相关的食典委会议和（或）附属机构会议。  

1.4 鼓励发展中亚洲成员申请“粮农组织/世卫组织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食品法典

工作的项目和基金”及其后续举措，以及其他渠道的资金支持。 

(2) 以下活动的目标是加强亚洲成员在食品法典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工作中的区域沟通与

协调 

活 动 

2.1 维护并分享最新的食品法典亚洲成员联络点名录。 

2.2 更新并维护亚洲协调委网站，鼓励使用网站。 

2.3 鼓励亚洲成员交流分享提交的意见和相关数据。 

2.4 在食典委及其附属机构会议之前组织亚洲协调委成员召开非正式会议，酌情形成

共同立场。 

2.5 就共同关切或感兴趣的问题合作收集数据/信息，在食典委及其附属机构会议上提出

建议。 

(3) 以下活动的目标是结合区域情况和需求推动制定和（或）审查食品法典标准与相关文本 

活 动 

3.1 与成员国内的利益相关方开展调查或交流意见，确保食品法典标准和相关文本的

制定和（或）审查过程中考虑到亚洲成员的利益和需求。 

3.2 明确区域内需要制定和（或）审查标准及相关文本的具体食品和领域。  

3.3 在食典委及（或）其附属机构会议上提出反映亚洲区域利益的建议。  

(4) 以下活动的目标是推动亚洲成员使用食典标准和相关文本作为国家立法的基础 

活 动 

4.1 向成员国内的利益相关方通报并分享食典委及其附属机构会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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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培训负责制定食品政策（包括法规）的技术人员和决策者，说明考虑食典标准和

相关文本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4.3 提高成员国内利益相关方对于食典标准和相关文本的认识，包括消费者、产业界

和学术界。 

4.4 明确亚洲成员在协调本国政策（包括法规）与食典标准和相关文本关系方面的能力

建设需求。 

(5) 以下活动的目标是建设并加强食品法典联络点和（或）国家食品法典委员会的能力和

职能 

活动 

5.1 明确亚洲成员建设并（或）加强食品法典联络点和（或）国家食品法典委员会的

能力建设需求。 

5.2 开展或参与研讨会和（或）辅导与培训计划，强化食品法典联络点和（或）国家

食品法典委员会。 

(6) 以下活动的目标是加强亚洲成员的食品监管能力和框架 

活 动 

6.1 明确亚洲成员的能力建设需求，提升食品管理方面的科学技术能力，包括实验室

和检验相关能力。 

6.2 召开或参与研讨会和（或）培训课程，提升科学技术能力，包括人员交流。  

6.3 更新并维护区域内能够提供所需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专家和机构名录。  

6.4 推动建立和（或）评估国家食品监管体系，包括组织、法律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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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可能与亚洲区域相关的活动 

1. 责任方被确定为“食典成员”的活动 

活 动 预期结果 可衡量指标/产出 

2.2.1 鼓励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管理机构将提供科学咨询作为 

优先重点，并为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专家咨询划拨足够资源，

特别是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微生物风险

评估联合专家会议（JEMRA）、农药残留问题联席会议

（JMPR）和营养问题联合专家会议（JEMNU）。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为食典提供的

专家咨询得到可持续支持。 

1. 在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管理机构会议上就支持科学

咨询可持续供资发言的成员国数量增加。 

2. 为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提供科学咨询安排充足的财

政资源。 

2.3.1 见 3. 

2.3.2 鼓励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支持旨在增强发展中国家生成、收

集和提交数据能力的各项计划。 

风险评估和科学咨询中越来越多地

纳入各成员国提供的适用数据。 

# 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数据收集的新倡议或进行中倡

议的数量。 

2.3.3 鼓励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专家继续参与食典工作。 发展中国家在食典标准制定过程中

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 

1. 发展中国家在食典标准制定过程中提出的主题事项

数量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专家 

人数增加。 

2. 向食典各委员会提供科技专家的发展中国家数量 

增加。 

2.3.4 见 2.   

2. 因缺少适当沟通渠道而致食典秘书处无法收集信息的活动 

活 动 负责方 预期结果 可衡量指标/产出 

2.3.4 鼓励建立和参与成员网络，加强数据生成

方面的协作，将数据提交给专家委员会 

审查。 

食典成员 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网络后数据

生成和提交能力得以增强。 

1. # 建立网络的数量。 

2. # 加入网络的国家数量。 

3. # 在发展中国家参加网络后，专家委员会从发展中

国家处获得反馈意见的数量。 

3.1.2 鼓励采用伙伴关系举措以提高发展中国家

参与的成效，如共同主持委员会和工作组，

包括编制指导文件，吸取经验教训。 

食典委 委员会和工作组共同主持安排

数量增加。 

4. # 表示愿意共同主持食典会议的发展中国家数量。 

5. # 利用指导文件指导实施的倡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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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鼓励发展中国家确定对其具有重大意义的

食典委各下属委员会和工作组，并确定其

优先次序。 

食典委 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加与其最

为相关的食典委员会。 

# 明确重点委员会并参加相关工作的发展中国家 

数量。 

3. 指标不明确/无法衡量的活动 

活 动 负责方 预期结果 可衡量指标/产出 

2.1.2 鼓励成员国科技机构及其代表参与制定 

食典标准。 

各委员会 参与食典标准制定的国家层面

科技专家人数增加。 

1. # 纳入成员国代表团的科技专家人数。 

2. # 为国家立场提供适当意见的科技专家人数。 

2.1.3 确保为制定食典标准探索风险管理方案时

充分考虑所有相关因素。 

各委员会 加强识别并记录各委员会在 

食典标准制定过程中考虑的 

所有相关因素。 

1. # 明确所有相关因素、引导风险管理建议的委员会

文件数量。 

2. # 明确反映出标准制定过程中对相关因素的考虑 

方式的委员会文件数量。 

2.3.1 鼓励发展中国家提高食品安全和营养数据

生成能力，响应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专家 

机构的要求提供数据。 

食典成员 食典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更具 

代表性。 

响应数据征集要求的发展中国家数量增加。 

3.1.1 鼓励成员国做出可持续国家机构安排， 

促进对食典标准制定进程的有效贡献。 

食典委 国家可持续食典架构数量增加

且力量增强。 

1. 建立了常设国家食典构架的成员国政府数量－基

线。 

2. 关于建立常设国家食典构架的成员国政府数量的年

度报告表明建立此类构架的国家数量增加。 

3.2.1 鼓励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实施能力发展 

计划，支持建立国家有关食典构架。 

食典委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旨在支持

建立可持续国家食典架构的 

能力建设倡议层次提高。 

1. #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为加强国家食典架构开展的能

力建设计划数量。 

2. # 拥有运转顺畅的国家食典构架的国家数量。 

4.1.1 定期审查食典委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进程

和程序，确保能够找出并视需要处理阻碍

标准制定工作的因素。 

各委员会 切实高效的食典标准制定 

机构。 

工作进程与程序审查报告，具体说明： 

- # 已经明确的标准制定工作阻碍因素的数量。 

- # 为应对已明确阻碍因素而更新的进程和程序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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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活动 2.3.3“鼓励发展中国家的 

科技专家持续参与食典工作”的实施情况 

引 言 

1. 下文分析了亚洲区域发展中国家在食典标准制定进程中如何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

本报告未包括对执委会会议和区域协调委员会的参与情况，因为这些会议仅限部分国家

参加。 

2. 截至 2016 年 6 月，以下 14 个亚洲协调委成员（在亚洲协调委 23 个成员中占比为

61%）被划入发展中国家类别7。 

阿富汗，孟加拉，不丹，柬埔寨，印度，印尼，朝鲜，老挝，缅甸，尼泊尔，

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越南 

会议参与情况 

3. 2015年（1－12月），除一个国家外（即文莱），亚洲协调委所有成员均参加了一次

或多次食典委/各委员会会议，包括所有的发展中国家。5 个亚洲协调委成员参加了食典委

和各委员会的所有会议。 

图 1：2015 年亚洲协调委成员的参会次数 

 

4. 截至 2016 年 6 月，食典共有 188 个成员；其中，亚洲协调委下有 23 个成员，占成员

总数的 12%。考虑到亚洲协调委成员在所有会议中的出席率8均在 12%之上（第二十二届

食品中兽药残留法典委员会除外，出席率为 11%），可以说在多数会议中，亚洲协调委

成员都积极参与并表达亚洲区域的意见。 

                                                      
7 发展中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每个财年提供的低收入经济体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分类确定（

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and-lending-groups）。此分类每年 7 月进行调整。 

8 需要说明的是，此为成员（国）数量，并非与会人员数量。后文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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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加会议的亚洲协调委成员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百分比平均为 46%。亚洲区域参与

会议的成员约半数为发展中国家。 

图 2：2015 年参加会议的成员总数和亚洲协调委成员数 

 

百分比 1（Percentage 1）＝参会的亚洲协调委成员数/参会成员总数 

图 3：2015 年参加会议的亚洲协调委成员数和亚洲协调委发展中国家成员数 

 

百分比 2（Percentage 2）＝参会的亚洲协调委发展中国家成员数/参会的亚洲协调委成员总数 

6. 2015 年参加会议的成员总数为 7989，其中 17%（即 134 个）来自亚洲区域。2008

－2015 年，参加食典委/各委员会会议的亚洲协调委成员数占成员总数百分比总体持平。

但考虑到具体百分比保持在较高水平（15－18%），可以说亚洲协调委成员连续 8 年多始终

积极参与食典活动。 

7. 另一方面，2011年亚洲协调委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参与百分比有所下滑（百分比 2）。

这是因为在 2010 年以前，中国和泰国等积极参与食典活动的国家被划为发展中国家。 

  

                                                      
9 789 是将参加 2015 年召开的历次食典委/各委员会会议的成员数量简单加总得出，区域协调委员会和执委会会议除外。 

FO24 MAS36 GP29 CF9 FA47 PR47 RVDF22 CAC38 SCH2 FFV19 FFP34 FH47 NFSDU37

Total # of Members 40 54 76 55 52 50 64 141 36 36 51 76 67

CCASIA Members 8 9 10 8 10 10 7 21 10 7 9 12 13

Percentage 1 20% 17% 13% 15% 19% 20% 11% 15% 28% 19% 18% 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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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08－2015 年参加会议的成员总数和亚洲协调委成员数 

百分比 1（Percentage 1）＝参会的亚洲协调委成员数/参会成员总数 

图 5：2008－2015 年参加会议的亚洲协调委成员数和亚洲协调委发展中国家成员数 

百分比 2（Percentage 2）＝参会的亚洲协调委发展中国家成员数/参会的亚洲协调委成员总数 

讨论参与情况 

提交食典委/各委员会的意见10 

8. 2012－2015年，亚洲协调委成员及亚洲区域发展中国家提交的意见数量11大体相当。 

表 1 成员提交意见数量 

 2015 2014 2013 2012   2015 2014 2013 2012 

总 计 3194 3004 2873 3097  亚洲协调委 315 297 262 326 

亚洲协调委 315 297 262 326  亚洲协调委发展中国家 160 148 118 148 

百分比 10% 10% 9% 11%  百分比 51% 50% 45% 45% 

                                                      
10 欧盟提交的意见计为 28个国家的意见。因此，表 1和表 2的计数方法如下：总数－（欧盟＋欧盟成员国）＋（欧盟*28） 

11 提交意见数量按照议题计数。如，一国就 5 个议题提交了意见，则计为 5 个意见。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Total 901 908 834 767 856 766 872 798

CCASIA member 151 140 144 135 141 118 137 134

Percentage 1 17% 15% 17% 18% 16%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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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2－2015 年，提交意见的亚洲协调委成员数量12大体相当。亚洲区域发展中国家

的情况也是如此。 

表 2 提交意见的国家数量 

 
2015 2014 2013 2012   2015 2014 2013 2012 

总 计 100 68 82 73  亚洲协调委 12 11 10 10 

亚洲协调委 12 11 10 10  亚洲协调委发展中国家 6 5 5 5 

百分比 12% 16% 12% 14%  百分比 50% 45% 50% 50% 

牵头开展讨论 

委员会主席 

10. 截至 2016 年 7 月共有 19 个附属机构开展工作（不包括区域协调委），其中 5 个机构

由亚洲协调委成员主持（油脂委员会/食品添加剂委员会/农药残留委员会/香料和厨用香草

委员会/抗菌素耐药性政府间特设工作组）。 

11. 截至 2016 年 7 月，8 个亚洲协调委成员（中国、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亚、菲

律宾、韩国和泰国）主持或共同主持了食典附属机构会议，其中 3 个主持/共同主持国为

发展中国家。 

表 3 主持过食典各委员会会议的国家 

国家名称 主持/共同主持会议次数 

中国 23 

日本 7 

印度，马来西亚，泰国 5 

韩国 4 

印尼 3 

菲律宾 2 

实体工作组主席/联合主席 

12. 2014年共计召开了 7次实体工作组会议，其中 2次由亚洲协调委成员主持/共同主持。

2015 年共计召开了 14 次实体工作组会议，其中 3 次由亚洲协调委成员主持/共同主持。 

电子工作组牵头人/联合牵头人 

近年来，亚洲协调委成员在牵头/联合牵头开展电子工作组工作方面表现活跃。亚洲

协调委成员牵头/联合牵头的电子工作组百分比较 2010年提高了 10%（见表 4）。总的来说，

2010－2015年越来越多的成员参与牵头/联合牵头开展电子工作组工作；在亚洲协调委中，

部分成员牵头/联合牵头开展电子工作组工作比以往更为频繁（见表 6）。 

                                                      
12 每个成员每年只计一次。如，A 国在 2015 年就多项议题并向多个委员会提交意见，计数中只能计作一次。因此，计数

总数不会超过 188，亚洲协调委成员计数不会超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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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亚洲协调委成员牵头/联合牵头的电子工作组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1) 已成立的电子工作组总数 50 52 59 47 59 51 

(2) 亚洲协调委成员牵头/联合牵头的电子工

作组数量 
7 5 16 10 16 12 

(3) 百分比 14% 10% 27% 21% 27% 24% 

表 5 亚洲协调委成员牵头/联合牵头的电子工作组（综合主题委员会和商品委员会） 

 综合主题 商 品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1) 总数（见上表） 45 38 45 41 43 34 5 14 14 6 16 17 

(2) 电子工作组数量 

（见上表） 
7 4 10 9 9 8 0 1 6 1 7 4 

(3) 百分比 16% 11% 22% 22% 21% 24% 0% 7% 43% 17% 4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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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0－2015 年牵头/联合牵头电子工作组的成员 

（左边栏为该国牵头/联合牵头的电子工作组数量。亚洲协调委成员用楷体加粗下划线标注。）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17    美国 美国  

16  美国 美国    

15 美国      

14      美国 

9    澳大利亚   

8    加拿大   

7 巴西 欧盟，法国，印度，荷兰   荷兰  

6 法国，日本 巴西，日本  欧盟，日本，荷兰 加拿大 加拿大，荷兰 

5 新西兰 新西兰 巴西 新西兰  澳大利亚，巴西 

4 阿根廷，澳大利亚，日本 澳大利亚，加拿大 
澳大利亚，法国，日本，
荷兰 

 澳大利亚，欧盟 欧盟，新西兰 

3 
智利，中国，印尼， 

伊朗，荷兰 
印尼，伊朗 

加拿大，哥斯达黎加，新
西兰 

巴西，中国，印度， 

尼日利亚，泰国 
巴西，伊朗，新西兰 中国，加纳 

2 

加拿大，厄瓜多尔， 

欧盟，德国，加纳， 

墨西哥，尼日利亚， 

南非，土耳其 

智利，中国，墨西哥， 

泰国，英国 
智利，中国，印度，伊朗 法国，德国，伊朗，英国 

阿根廷，智利， 

哥伦比亚，泰国，英国 
法国，英国 

1 

玻利维亚，喀麦隆，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丹麦，意大利， 

马来西亚，俄罗斯联邦，
塞内加尔，西班牙， 

乌干达，英国  

阿根廷，喀麦隆，丹麦，
厄瓜多尔，德国，加纳，
希腊，尼日利亚，挪威，
俄罗斯联邦，南非， 

西班牙，瑞士，津巴布韦  

阿根廷，哥伦比亚， 

丹麦，欧盟，芬兰， 

德国，印尼，肯尼亚， 

马来西亚，尼日利亚， 

挪威，苏丹，瑞士， 

泰国，英国 

阿根廷，博茨瓦纳，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古巴，加纳，印尼， 

肯尼亚，挪威，韩国， 

苏丹，瑞士，越南  

中国，哥斯达黎加， 

法国，德国，加纳， 

匈牙利，印度，日本， 

肯尼亚，尼日利亚， 

南非，西班牙，瑞士 

阿根廷，智利，古巴， 

芬兰，德国，日本， 

肯尼亚，马来西亚， 

墨西哥，瑞士，泰国， 

土耳其 

* 51 59 47 59 52 50 

** 35/5 31/5 28/6 29/7 26/4 24/4 

* 当年成立的电子工作组总数 

** 牵头/联合牵头当年成立电子工作组的成员总数/牵头/联合牵头当年成立电子工作组的亚洲协调委成员总数 

 

 


